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裝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訂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線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
第 1 頁，共 4 頁

屏東縣政府 函
地址：900219屏東縣屏東市自由路527號
承辦人：吳耘彤
電話：08-7320415分機3654
傳真：08-7322779
電子信箱：a002467@oa.pthg.gov.tw

受文者：屏東縣內埔鄉崇文國民小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3年3月8日
發文字號：屏府教學字第11310337500號
速別：速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如說明七 (4932858_11310337500_1_4932858_11310337500_1.pdf、

4932858_11310337500_1_4932858_11310337500_4.pdf)

主旨：有關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辦理113學年度「國民

中小學部分領域課程雙語教學實施計畫」(以下簡稱部領

計畫)一案，詳如說明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(下稱國教署)113年3月7日臺

教國署國字第1135500082號函辦理。

二、為落實2030雙語政策，全面普及提升國中小學生英語能

力，爰訂定旨揭計畫，期透過補助各校進行部分領域課程

雙語教學，擴增學生使用英語之頻率。

三、有關本案申請規定說明如下：

(一)實施領域：

１、已參與112學年度並於113學年度續申請之學校(以下簡

稱續辦學校)：

(１)續辦學校以藝術、健康與體育、綜合活動及科技領

域/科目「部定課程」實施為範圍。

(２)續辦學校113學年度計畫倘經國教署審查，評估為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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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適合繼續辦理者，則不予核定。

２、新辦學校：

(１)新辦學校以申請於藝術、健康與體育、綜合活動及

科技領域/科目之「部定課程」實施為原則。

(２)學校如因準備度仍待提升，有嘗試先參加雙語教學

之需求者，則得申請於「校訂課程」(彈性課程，

包含跨領域統整性主題/專題/議題探究課程及社團

活動)實施雙語教學。

(二)教師支持系統：

１、教師進修：申辦部領計畫學校需薦派教師參與教育部

師資培育及藝術教育司「中小學雙語教學在職教師增

能學分班」。

(１)續辦學校：校內「實施雙語課程之授課教師」均已

參與學分班者，無須再薦派教師參加；倘「實施雙

語課程之授課教師」尚有未參與學分班者，則應薦

派教師至少1名。

(２)新辦學校：「實施雙語課程之授課教師」至少1

名。

２、專業陪伴：

(１)為協助各校於雙語教學持續精進專業，提供學校專

業陪伴之專家學者：

(２)續辦學校：自國教署提供之專家學者名單內邀請專

家學者，每學年至少陪伴2次以上(其中至少含1次

以上實際入校，餘得採線上諮詢方式辦理)。

(３)新辦學校：自國教署提供之專家學者名單內邀請專

66

7

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裝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訂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線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
第 3 頁，共 4 頁

家學者，每學年至少陪伴4次以上(其中至少含2次

以上實際入校，餘得採線上諮詢方式辦理)。

(三)本府初審方式：

１、續辦學校：自112學年度已參與本計畫之續辦學校計畫

書免再經本府初審(經費表需經本府初審)，並彙整薦

送國教署辦理複審。

２、新辦學校：本府將自國教署提供之專家學者名單中，

邀請擔任委員辦理初審後再薦送國教署。

(四)計畫核定：113學年度計畫以「有意願且準備好之學校」

為補助對象。

(五)計畫核結：

１、經費：本補助經費應專款專用，會計項目應明確清

楚，並須依本署核定內容執行，本計畫執行餘款，須

全數繳回。

２、成果報告：受補助學校每學年每1實施領域/科目擇優

以1單元教案(詳案)繳交本府。

四、有意申請之學校請於113年3月22日(星期五)前將申請計畫

書（紙本，各校一式1份）提交本府辦理初審事宜，並將核

章後計畫書電子檔寄至：ptcpetrc@gmail.com，相關表件

請留意填寫正確性，逾期將不予受理。

五、為使申請學校更加瞭解本計畫目的、申請程序及辦理方

式，爰辦理計畫申請說明會，相關資訊如下：

(一)時間：

１、新辦學校：113年3月13日(星期三)下午1時30分至3時

30分，採實體方式，假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綜202演講廳

84

4

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裝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訂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線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
第 4 頁，共 4 頁

辦理。

２、續辦學校：113年3月21日(星期四)下午4時至5時30

分，以視訊方式辦理。

(二)參加對象：有意申辦113學年度「國民中小學部分領域課

程雙語教學實施計畫」之學校，各校以1人為限，請學校

核予出席人員公(差)假登記，倘有課務得派代。

(三)報名網址：https://forms.gle/rMxoXBPWDJWDV2Qp9，請

有意參加說明會人員於113年3月11日(星期一)中午12時

前上網填寫資料報名。

六、本次除112學年度續辦學校優先核定外，本縣113學年度可

薦送數為44校，請學校積極申辦。另本府應依國教署規定

之薦送數，薦送113學年度申辦學校，倘送件數不足將指定

校內有正式英語專長教師之學校申辦。

七、檢附旨案實施計畫書及專家學者名單各1份。

正本：屏東縣立大同高級中學、屏東縣立枋寮高級中學、屏東縣立來義高級中學、屏東
縣立東港高級中學、各國中、本縣各國小(不含崇華)、國立屏東大學附設實驗國
民小學

副本：本府教育處教學發展科

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業務主管決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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